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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农业大学文件

关于印发《中国农业大学-中国政府奖学金

年度评审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农大国际字〔2013〕4 号

为了进一步规范我校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的奖学金

年度评审，保证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合理使用，在征求各职能

部门与学院意见的基础上，学校对《中国农业大学-中国政

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实施细则》进行了修订。现予以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中国农业大学-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实施细

则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校属各相关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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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中国农业大学

2013 年 12 月 3 日

  中国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2 月 4 日印发



- 3 -

附件：

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中国政府

奖学金年度评审办法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中国农业大学成立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

委员会，负责全校的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工作。该委员

会由学校主管外事的校领导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研究生院、

教务处、后勤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相关学院主管留学生

业务负责人组成。校评审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国际合作与交流

处。

每年 4 月 15 日前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通过校

园网和张贴通知的形式负责告知须参加评审的留学生并向

其发放《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表》和《导师和学院评审

意见表》；向学生住宿管理部门发放《校内住宿部门评审意

见表》。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对象为：在校学习期限一

学年以上或者原定学习期限结束后申请延长奖学金期限的

中国政府奖学金生。

每年 5 月 1 日前，参加评审的留学生向国际合

作与交流处提交已填写的《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表》、

《导师和学院评审意见表》和在学期间学习成绩单，其中《导

师和学院评审意见表》由学院和导师根据留学生本学年主要

课程考试成绩及所获学分情况、学习态度、考勤情况、留学

生行为表现和奖惩情况对留学生进行评审并填写意见；校内

中国农业大学-中国政府奖学金

年度评审实施细则

第一条

第二条

第三条

第四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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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学生住宿管理部门根据留学生在宿舍的日常表现及是否

遵守校内住宿管理规定等对留学生进行评审和填写意见，并

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报《校内住宿部门评审意见表》。

每年 5 月 20 日前，学校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

评审委员会对参加评审的留学生进行终审，并依据学生的有

关材料、学院及导师评审意见和留学生住宿管理部门意见达

成学校评审决定并撰写报告。5 月 31 日前，依据国家留学基

金委员会规定的时限将评审结果和评审报告以书面形式报

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。

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中止留学生享受中国政府

奖学金资格一年：

1.所修课程未达到学校规定学分要求或考试不及格门

数超过所修课程的 1/3（包括汉语补习阶段）；

2.因考核成绩不及格留级或者降级的；

3.所修课程连续两年未达到规定学分的；

4.研究生（含硕士生、博士生）一次中期考核未通过者，

或博士生一次资格考试未通过者；

5.被学校予以校级处分。

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取消其享受中国政府奖学

金资格：

1.被学校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；

2.在校学习期间累计两次未通过奖学金年度评审；

3.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奖学金年度评审。

每年 7 月，学校在收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批

第五条

第六条

第七条

第八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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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的评审结果后，将评审结果网上公布并通知被评审人。

本细则其他未尽事宜，按照《中国政府奖学金

年度评审办法》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。

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中国农业大学-

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实施细则》（2005 年版本）同时废

止。

本细则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

第十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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